
需檢附彰化縣政府納管函證明

請填妥聯絡資訊，若是代辦業者也請註明 

場所名稱

場所名稱



請勾選欲檢核項次 



請填妥



請備妥以下資料:
1、第一頁申請書
2、第二頁檢核項次
3、第三頁檢核書圖
4、彰化縣政府納管函(以便本局查閱納管編號)
5、彰化縣消防局竣工查驗函及由消防局核章合格的設計圖面
6、土地謄本影本(以便確認納管函土地段號、地址是否一致)
 
 
注意事項:
1、自設水塔非屬消防專用蓄水池。
2、自設水塔應符合檢核表第四項。
 

申掛或親送本局5樓災害搶救科



  

